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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规范公用电网和用户接入电力系统电能质量评估的指标体系、评估方法和评估过程，指导电能

质量控制工作，提高电网电能质量水平，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代替 Q/GDW 651—2011，与 Q/GDW 651—2011相比，主要技术性差异如下： 

——删除了监测点、闪变合格率、频率合格率的定义； 

——删除了对低压系统的三相电压不平衡的要求； 

——增加了用户引起的电压不平衡度允许值换算方法； 

——删除了“谐波电压和谐波电流的限值应按照 GB/T 14549—1993 中的规定执行，标准修订后按

照新标准执行”； 

——修改了监测评估流程和预测评估流程； 

——删除了对输电系统电压监测点的设置和评估要求； 

——修改了电压波动的监测评估方法； 

——删除了对闪变合格率和频率合格率的评估要求； 

——删除了对不平衡度测量仪器和计算方法的要求； 

——增加了三相电压不平衡的监测评估中对评估对象不同监测时间的要求； 

——删除了频率监测点和谐波监测点的设置要求； 

——删除了对间谐波 10min测量值的计算； 

——增加了电压波动预测评估中对不同电压等级用户直接接入电网的要求； 

——修改了周期性矩形（或阶跃波）电压变动的单位闪变（Pst=1）曲线对应的部分数据； 

——增加了评估对象引起的不平衡度与背景值的叠加方法； 

——增加了附录 A不平衡度的计算。 

本标准由国家电网公司运维检修部提出并解释。 

本标准由国家电网公司科技部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国网智能电网研究院、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国网北

京市电力公司、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国网江苏省

电力公司、国网黑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国网安徽省电力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周胜军、丁宁、杨柳、田世明、王鹤、蔡维、钱叶牛、李晓辉、刘座铭、金

家培、陈兵、张明江、李培、罗亚桥、李杰、季良、苏玲、冯华。 

本标准 2011 年 11月首次发布，2015年 12月第一次修订。 

本标准在执行过程中的意见或建议反馈至国家电网公司科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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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能质量评估技术导则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公用电网、用户以及新能源发电接入电力系统的电能质量评估方法、评估流程等，包

括供电电压偏差、电压波动和闪变、三相电压不平衡、频率偏差、谐波和间谐波等电能质量指标。 

本标准适用于交流额定频率50Hz，电力系统在正常运行条件下的电能质量指标评估。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56—2007 标准电压（IEC 60038:2002，MOD） 

GB 755 旋转电机 定额与性能 

GB/T 12325—2008 电能质量 供电电压偏差 

GB/T 12326—2008 电能质量 电压波动和闪变  

GB/T 14549—1993 电能质量 公用电网谐波 

GB/T 15543—2008 电能质量 三相电压不平衡 

GB/T 15945—2008 电能质量 电力系统频率偏差 

GB 17625.1 电磁兼容 限值 谐波电流发射限值（设备每相输人电流≤16A）（GB 17625.1—2012，

IEC 61000-3-2:2009，IDT） 

GB 17625.2 电磁兼容 限值 对额定电流不大于16A的设备在低压供电系统中产生的电压波动的

限制（GB 17625.2—2007，IEC 61000-3-3:2005，IDT） 

GB/Z 17625.3 电磁兼容 限值 对额定电流大于16A的设备在低压供电系统中产生的电压波动和

闪烁的限制（GB/Z 17625.3—2000，IEC 61000-3-5:1994，IDT） 

GB/Z 17625.6 电磁兼容 限值 对额定电流大于16A的设备在低压供电系统中产生的谐波电流的

限制（GB/Z 17625.6—2003，IEC 61000-3-4:1998，IDT） 

GB/T 17626.30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电能质量测量方法（GB/T 17626.30—2012，IEC 

61000-4-30:2008，IDT） 

GB/T 19963 风电场接入电力系统技术规定 

GB/T 19964 光伏发电站接入电力系统技术规定 

GB/T 20320 风力发电机组 电能质量测量和评估方法（GB/T 20320—2013，IEC 61400-21：

2008,IDT） 

GB/T 24337—2009 电能质量 公用电网间谐波 

GB/T 30137—2013 电能质量 电压暂降与短时中断 

DL/T 1198—2013 电力系统电能质量技术管理规定 

3 术语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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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56—2007、GB/T 12325—2008、GB/T 12326—2008、GB/T 14549—1993、GB/T 15543—2008、

GB/T 15945—2008、GB/T 24337—2009和GB/T 30137—2013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电能质量评估 power quality assessment 
基于对评估对象的实际测量或建模仿真获得的数据，对其各项指标是否满足电能质量相关标准要求

进行考查与推断，并做出评价的过程。 
[DL/T 1198—2013，定义3.3] 

3.2  

监测评估 monitoring assessment 
将实测数据与评估指标限值比较，对各项电能质量指标进行评估。 
[DL/T 1198—2013，定义3.21] 

3.3  

预测评估 predicted assessment 
基于对评估对象建模仿真获得的数据，对各项电能质量指标进行评估。 
[DL/T 1198—2013，定义3.22] 

3.4  

供电点 supply terminals 

输配电网络中供用电双方合同约定的电能计量点。 
3.5  

供电电压 supply voltage 
供电点处的线电压或相电压。 

[GB/T 156—2007, 定义3.4] 

3.6  

公共连接点 point of common coupling 

PCC 

电力系统中一个以上用户的连接处。 

［GB/T 12326—2008，定义3.6］ 

3.7  

电压偏差 voltage deviation 
实际运行电压对系统标称电压的偏差相对值，以百分数表示。 
[GB/T 12325—2008, 定义3.4] 

3.8  

电压波动 voltage fluctuation 
电压方均根值一系列的变动或连续的改变。 
[GB/T 12326—2008，定义3.3] 

3.9  

闪变 flicker 
灯光照度不稳定造成的视感。 
[GB/T 12326—2008，定义3.7] 

3.10  

电压变动 relative voltage change 

d 

电压方均根值曲线上相邻两个极值电压之差，以系统标称电压的百分数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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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2326—2008，定义3.5] 

3.11  

电压变动频度 rate of occurrence of voltage changes 

r 

单位时间内电压变动的次数（电压由大到小或由小到大各算一次变动）。不同方向的若干次变动，

如间隔时间小于 30ms，则算一次变动。 

[GB/T 12326—2008，定义3.6] 

3.12  

短时间闪变值 short-term severity 

Pst 

衡量短时间（若干分钟）内闪变强弱的一个统计量值。 
[GB/T 12326—2008，定义3.8] 

3.13  

长时间闪变值 long-term severity 

Plt 

由短时间闪变值 Pst推算出，反映长时间（若干小时）闪变强弱的量值。 

[GB/T 12326—2008，定义3.9] 

3.14  

电压不平衡 voltage unbalance 
三相电压在幅值上不同或相位差不是 120

°
，或兼而有之。 

[GB/T 15543—2008，定义3.1] 

3.15  

不平衡度 unbalance factor 
三相电力系统中三相不平衡的程度。用电压、电流负序基波分量或零序基波分量与正序基波分量的

方均根值百分比表示。电压、电流的负序不平衡度和零序不平衡度分别用εU2、εU0和εI2、εI0表示。 

[GB/T 15543—2008，定义3.2] 

3.16  

短时 temporary 
用于量化短时间变化持续时间的修饰词，指时间范围为3s～1min。 

[GB/T 15543—2008，定义3.9] 

3.17  

频率偏差 frequency deviation 
系统频率的实际值和标称值之差。 
[GB/T 15945—2008，定义2.2] 

3.18  

谐波（分量） harmonic (component) 
对周期性交流量进行傅立叶级数分解，得到频率为基波频率大于 1整数倍的分量。 

[GB/T 14549—1993，定义3.4] 

3.19  

间谐波（分量） interharmonics (component) 
对周期性交流量进行傅立叶级数分解，得到频率为基波频率非整数倍的频率分量。 
注：频率低于工频的间谐波又称为次谐波。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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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压合格率 voltage qualification rate 
实际运行电压偏差在限值范围内累计运行时间与对应的总运行统计时间的百分比。 
[GB/T 12325—2008, 定义3.5] 

3.21  

电压方均根值曲线 R.M.S.voltage shape 

U（t） 

每半个基波电压周期方均根值（有效值）的时间函数。 
[GB/T 12326—2008，定义3.4] 

3.22  

波动负荷 fluctuating load 
生产（或运行）过程中周期性或非周期性地从供电网中取用变动功率的负荷。例如：炼钢电弧炉、

轧机、电弧焊机等。 
[GB/T 12326—2008，定义3.2] 

3.23  

电压暂降 voltage dip (sag) 
电力系统中某点工频电压方均根值突然降低至 0.1 p.u.～0.9p.u.，并在短暂持续 10ms～1min 后

恢复正常的现象。 

[GB/T 30137—2013，定义3.1] 

4 评估指标及限值 

4.1 供电电压偏差 

4.1.1 供电电压偏差限值 

供电电压偏差限值应满足下列规定： 

a) 35kV及以上用户供电电压正、负偏差绝对值之和不超过额定电压的 10%； 

注：如供电电压上下偏差同号（均为正或负）时，按较大的偏差绝对值作为衡量依据。 

b) 20kV及以下三相供电电压允许偏差为额定电压的±7%； 

c) 220V单相供电电压允许偏差为额定电压的+7%、-10%； 

d) 对供电点短路容量较小、供电距离较长以及对供电电压偏差有特殊要求的用户，由供、用电双

方协议确定。 

4.1.2 电压合格率 

电压合格率应依据监测点的电压限值，通过电压偏差的统计计算得到。电压偏差监测统计的时间单

位为分钟，通常每次以月（或周、季、年）的时间为电压监测的总时间，电压偏差超上限和超下限的时

间累计之和为电压超限时间，监测点电压合格率应按式（1）进行计算。 

% 1 100%ui di
i

i

T T
T

γ
 
− × 

 

＋
（）＝                     （1） 

式中： 

γi——第 i个监测点的电压合格率； 

Tui ——电压超上限时间累计之和，单位为分钟（min）； 

Tdi ——电压超下限时间累计之和，单位为分钟（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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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 ——电压监测的总时间，单位为分钟（min）。 

4.1.3 电压合格率评定等级 

电压合格率按六级评定，评定周期为月（或周、季、年），见表1。 

表1 电压合格率评定等级划分表 

级别 
电压合格率的范围 

% 

一级 99≤γ≤100 

二级 98≤γ<99 

三级 97≤γ<98 

四级 95≤γ<97 

五级 90≤γ<95 

六级 γ<90 

 

4.2 电压波动和闪变 

4.2.1 电压波动限值 

任何一个波动负荷用户在电力系统公共连接点产生的电压变动，其限值和电压变动频度、电压等级

有关。对于电压变动频度较低（例如r≤1000次/h）或规则的周期性电压波动，可通过测量电压方均根

值曲线U(t)确定其电压变动频度和电压变动值。电压波动限值见表2。 

表2 电压波动限值 

r/(次/h) 
d/% 

NU ≤35kV 35kV＜ NU ≤220kV
a
 

r≤1 4 3 

1＜r≤10 3
b
 2.5

b
 

10＜r≤100 2 1.5 

100＜r≤1000 1.25 1 

注：很少的变动频度（每日少于1次），电压变动限值d还可以放宽，但不在本标准中规定。 
a   
对于 220kV 以上系统的电压波动限值可参照执行。 NU 为系统标称电压。 

b   
对于随机性不规则的电压波动，如电弧炉负荷引起的电压波动，表中标有“

b
”的值为其限值。 

 

4.2.2 闪变的限值 

4.2.2.1 电力系统公共连接点闪变限值 

电力系统公共连接点，在系统正常运行的较小方式下，以一周（168 小时）为测量周期，所有长时

间闪变值 Plt都应满足表 3闪变限值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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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闪变限值 

Plt 

≤110kV >110kV 

1 0.8 

 

4.2.2.2 用户引起的公共连接点闪变限值 

每个波动负荷用户按其协议用电容量和总供电容量之比，考虑上一级对下一级闪变传递的影响（下

一级对上一级的传递一般忽略）等因素后确定该用户的闪变限值。单个用户闪变限值先按式（2）计算

出接于 PCC 点全部负荷产生闪变的总限值，计算中各电压等级的闪变限值见表 3；再按式（3）计算出

单个波动负荷用户的闪变限值。 

 3 3 33
P HG L T L= −  （2） 

 3
1
FS

SGE
t

i
i ⋅=  （3） 

式（2）～（3）中： 

G——接于 PCC点全部负荷产生闪变的总限值； 

LP ——PCC 点对应电压等级的长时间闪变值 Plt限值； 

T ——上一电压等级对下一电压等级的闪变传递系数，推荐为 0.8。不考虑标称电压大于 220kV

系统对下一级电压系统的闪变传递； 

LH ——上一电压等级的长时间闪变 Plt限值； 

Ei ——第 i波动负荷用户的闪变限值； 

Si ——第 i个用户的用电协议容量，单位为兆伏安（MVA）； 

St ——公共连接点的供电容量，单位为兆伏安（MVA）； 

F ——波动负荷的同时系数，其典型值 F=0.2～0.3（但应满足 Si/F≤St），标称电压大于 35kV 的

PCC总供电容量 StHV可参考 GB/T 12326—2008的附录 B计算求取。 

4.3 三相电压不平衡 

4.3.1 电力系统公共连接点电压不平衡度限值 

电网正常运行时，负序电压不平衡度不超过 2%，短时不得超过 4%。 

注：本标准中不平衡度为在电力系统正常运行的最小方式（或较小方式）下、负荷的最大生产（运行）周期中所引

起的电压不平衡度的实测值或计算值。 

4.3.2 用户引起的公共连接点电压不平衡度限值 

接于公共连接点的每个用户引起该点负序电压不平衡度允许值一般为1.3%，短时不超过2.6%。根据

连接点的负荷状况以及邻近发电机、继电保护和自动装置安全运行要求，该允许值可作适当变动，但应

满足4.3.1的规定。 

4.3.3 用户引起的电压不平衡度允许值换算 

负序电压不平衡度允许值一般可根据连接点的正常最小短路容量换算为相应的负序电流值作为分

析或测算依据。有关不平衡度的计算参见附录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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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注入同步发电机的负序电流允许值 

注入同步发电机的负序电流应满足附录B的规定。 

4.4 频率偏差 

4.4.1 电力系统正常运行条件下频率偏差限值为±0.2Hz。当系统容量较小时，偏差限值可以放宽到

±0.5Hz。 

4.4.2 冲击负荷引起的系统频率变化为±0.2Hz，根据冲击负荷性质和大小以及系统的条件也可适当变

动，但应保证近区电力网、发电机组和用户的安全、稳定运行以及正常供电。 

4.5 谐波 

4.5.1 谐波电压限值 

公用电网谐波电压（相电压）应满足表 4所示的限值。 

表4 公用电网谐波电压（相电压） 

标称电压 

kV 

电压总谐波畸变率 

% 

各次谐波电压含有率 

% 

奇次 偶次 

0.38 5.0 4.0 2.0 

6 
4.0 3.2 1.6 

10 

35 
3.0 2.4 1.2 

66 

110 2.0 1.6 0.8 

注：标称电压为220kV及以上的公用电网可参考110kV执行，标称电压为20kV的公用电网可参考10kV执行。 

 

4.5.2 谐波电流允许值 

4.5.2.1 全部用户注入公共连接点的谐波电流允许值 

公共连接点的全部用户向该点注入的谐波电流分量（方均根值）不应超过表 5中规定的允许值。当

公共连接点处的最小短路容量不同于基准短路容量时，表 5中的谐波电流允许值应按式（4）进行换算。 

 hp
sc

sc
h I

S
S

I
1

min=  （4） 

式中： 

Ih     ——短路容量为 minscS 时的第 h次谐波电流允许值，单位为安培（A）； 

minscS ——公共连接点的最小短路容量，单位为兆伏安（MVA）； 

Ssc1     ——基准短路容量，单位为兆伏安（MVA）； 

Ihp      ——表 5中的第 h次谐波电流允许值，单位为安培（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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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注入公共连接点的谐波电流允许值 

标 

称 

电 

压 

kV 

基 

准 

短 

路 

容 

量 

MVA 

谐波次数及谐波电流允许值 

A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0.3

8 

10 78 62 39 62 26 44 19 21 16 28 13 24 11 12 9.7 18 8.6 16 7.8 8.9 7.1 14 6.5 12 

6 100 43 34 21 34 14 24 11 11 8.5 16 7.1 13 6.1 6.8 5.3 10 4.7 9.0 4.3 4.9 3.9 7.4 3.6 6.8 

10 100 26 20 13 20 8.5 15 6.4 6.8 5.1 9.3 4.3 7.9 3.7 4.1 3.2 6.0 2.8 5.4 2.6 2.9 2.3 4.5 2.1 4.1 

35 250 15 12 7.7 12 5.1 8.8 3.8 4.1 3.1 5.6 2.6 4.7 2.2 2.5 1.9 3.6 1.7 3.2 1.5 1.8 1.4 2.7 1.3 2.5 

66 500 16 13 8.1 13 5.4 9.3 4.1 4.3 3.3 5.9 2.7 5.0 2.3 2.6 2.0 3.8 1.8 3.4 1.6 1.9 1.5 2.8 1.4 2.6 

110 750 12 9.6 6.0 9.6 4.0 6.8 3.0 3.2 2.4 4.3 2.0 3.7 1.7 1.9 1.5 2.8 1.3 2.5 1.2 1.4 1.1 2.1 1.0 1.9 

注：标称电压为220kV的公用电网可参考110kV执行，基准短路容量取2000MVA；标称电压为20kV的公用电网可参考10kV执行。 

 

4.5.2.2 单个用户注入公共连接点的谐波电流允许值 

同一公共连接点的每个用户向电网注入的谐波电流允许值按此用户在该点的协议容量与其公共连

接点的供电设备容量之比进行分配，分配的计算方法见式（5）。 

 
1

( / )   hi h i tI I S S α=  （5） 

式中： 

Ihi ——每个用户向电网注入的谐波电流允许值，单位为安培（A）； 

Ih ——第一次换算的第 h次谐波电流允许值，单位为安培（A）； 

α ——相位叠加系数可按表 6进行取值。 

表6 相位叠加系数的取值 

h 3 5 7 11 13 9，>13，偶次 

α 1.1 1.2 1.4 1.8 1.9 2.0 

 

4.6 间谐波 

4.6.1 公共连接点间谐波电压限值 

220kV及以下电力系统公共连接点各次间谐波电压含有率应不大于表 7所示的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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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间谐波电压含有率限值 

限值 

% 

频率 

Hz 

＜100 100～800 

1000V 及以下 0.2 0.5 

1000V 以上 0.16 0.4 

注：频率800Hz以上的间谐波电压限值还处于研究中。 

 

4.6.2 用户引起的公共连接点间谐波电压限值 

接于 PCC 的单个用户引起的各次间谐波电压含有率一般不得超过表 8所示的限值。根据连接点的负

荷状况，此限值可以做适当变动，但公共连接点间谐波电压仍应满足 4.6.1的规定。 

表8 单一用户间谐波电压含有率限值 

限值 

% 

频率 

Hz 

＜100 100～800 

1000V 及以下 0.16 0.4 

1000V 以上 0.13 0.32 

 

5 评估方法 

5.1 总则 

5.1.1 公用电网和用户接入电力系统的电能质量评估可采用监测评估法和预测评估法。 

5.1.2 电源接入的电能质量评估可参考采用监测评估法和预测评估法。 

5.1.3 评估对象负荷或系统运行方式发生重大变化时应重新进行电能质量评估。 

5.2 监测评估法 

5.2.1 对新建或改扩建项目投运后、公用电网日常运行的电能质量评估应采用监测评估法。 

5.2.2 监测评估法使用测量设备进行现场测量，获得电能质量测试数据，与相对应的评估指标限值比

较，判断是否满足标准要求，根据需要进行电压合格率和等级评定。 

5.3 预测评估法 

5.3.1 对新建或改扩建项目在规划可研阶段开展电能质量评估时应采用预测评估法。 

5.3.2 预测评估法根据相关负荷资料和系统参数，对评估对象建模仿真或分析计算得出各项电能质量

数据，与相对应的评估指标限值比较，判断是否满足标准要求。 

5.4 评估指标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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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 公用电网电能质量评估根据不同情况对供电电压偏差、频率偏差、谐波电压、电压波动和闪变、

三相电压不平衡、间谐波等进行评估。 

5.4.2 用户接入电力系统电能质量评估根据需要对供电电压偏差、谐波电压、谐波电流、电压波动和

闪变、三相电压不平衡、负序电流、频率偏差和间谐波等进行评估。典型电能质量干扰源参见附录 C。 

6 评估流程 

6.1 监测评估流程 

6.1.1 根据评估任务的来源和目的确定评估对象与范围。 

6.1.2 收集与评估对象相关的电力系统和设备资料，确定监测评估点和评估指标限值。 

6.1.3 分析评估对象的运行方式、设备工况、生产工艺特点等，制定监测方案。 

6.1.4 使用测量方法满足 GB/T 17626.30要求的测试仪器，根据需要按 GB/T 12325—2008、GB/T 12326

—2008、GB/T 14549—1993、GB/T 15543—2008、GB/T 15945—2008和 GB/T 24337—2009要求确定合

适的测量条件、测量时间和测量取值，获取实测数据。测量宜在电力系统正常运行的最小方式（或较小

方式）、评估对象正常工作状态下进行，并保证监测时段包含评估对象的最大扰动工作周期。 

6.1.5 对实测数据进行处理与统计，将分析结果与相应指标限值作比对，并根据实际情况按需分析背

景和用户所产生的待评估指标值，形成评估结论。 

6.1.6 评估结果超出限值时，应提出改善建议。 

6.1.7 编制监测评估报告。监测评估报告主要内容参见附录 D。 

6.2 预测评估流程 

6.2.1 根据评估任务的来源和目的确定评估对象及范围。 

6.2.2 收集与评估对象相关电力系统和设备资料（当无法提供时，可参考同类型设备），确定评估考

核点和评估指标限值。 

6.2.3 根据评估对象对待评估指标影响程度的大小，按三级评估方法对其进行预测评估。评估时应考

虑负荷投产年、达产年系统正常运行的最小方式（或较小方式）和最大负荷水平。 

6.2.4 编制预测评估报告。预测评估报告主要内容参见附录 E。 

7 监测评估 

7.1 供电电压偏差 

7.1.1 供电电压监测点设置原则 

当评估结果用于解决供用电纠纷时，监测点应设置在供电协议规定的电能计量点或合同约定点；当

评估结果用于其他目的时，可根据相关规定选取监测点。供电电压监测点分为 A、B、C、D四类： 

a） A类为带地区供电负荷的变电站和发电厂的 20kV、10（6）kV母线电压： 

1） 变电站内两台及以上变压器分列运行，每段母线均设置监测点； 

2） 一台变压器低压侧为分裂母线运行的，只需在一段母线设置监测点。 

b） B 类为 20kV、35kV、66kV 专线供电的和 110kV 及以上供电电压。B 类电压监测点设置应符合

下列要求： 

1） 20kV、35kV、66kV专线供电的宜设置在产权分界处，110kV及以上非专线供电的应设置在

用户变电站侧； 

2） 对于两路电源供电的 35kV 及以上用户变电站，用户变电站母线未分裂运行，只需设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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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压监测点；用户变电站母线分裂运行，且两路供电电源为不同变电站的应设置两个电压

监测点；用户变电站母线分裂运行，两路供电电源为同一变电站供电，且上级变电站母线

未分裂运行的，只需设一个电压监测点；用户变电站母线分裂运行，双电源为同一变电站

供电的，且上级变电站母线分裂运行的，应设置两个电压监测点； 

3） 用户变电站高压侧无电压互感器的，电压监测点设置在给用户变电站供电的上级变电站母线侧。 

c） C类为 20kV、35kV、66kV非专线供电的和 10（6）kV供电电压。每 10MW负荷至少应设一个电

压监测点。C类电压监测点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C类电压监测点应安装在用户侧； 

2） C类负荷的大小为 C类用户年度售电量与统计小时数之比； 

3） 应选择高压侧有电压互感器的用户，不考虑设在用户变电站低压侧。 

d） D 类为 380/220V 低压网络和用户端的电压。城网每百台公用配电变压器至少设 2 个电压监测

点，农网每百台至少设 1 个电压监测点，不足百台的按百台计算。监测点应设在有代表性的

低压配电网并涵盖首末两端和部分重要用户。 

7.1.2 测量时间 

系统运行方式的变化和用户生产周期的改变（负载的改变）都会影响电压偏差，电压偏差评估的监

测时间应连续，当评估结果用于解决供用电纠纷时应至少持续监测一周；当评估结果用于其他目的时，

可缩短监测时间，但不得少于24小时。 

7.1.3 数据处理与分析 

7.1.3.1 获得电压有效值的基本测量时间窗口宜为 10周波，等间距选取测量时间窗口，连续测量并计

算电压有效值，最终计算获得供电电压偏差值。监测数据应每分钟存储一组，1分钟电压有效值应按式

（6）进行计算。 

 

2

1
1min

N

i
i

U
U

N
==
∑

 （6） 

式中： 

1minU ——1分钟电压有效值； 

iU  ——10 周波电压有效值； 

N ——1min内 iU 的个数，取 300。 

7.1.3.2 电压偏差评估结果超出限值时，应提出相应的控制措施或建议。 

7.1.4 电压合格率统计 

电压合格率分为监测点电压合格率、各类电压合格率、综合电压合格率。监测点电压合格率γi应

按式（1）进行计算；各类电压合格率为其对应监测点个数的平均值，应按式（7）计算，各监测点统计

时间不相同时宜按式（8）计算；综合电压合格率应按式（9）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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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式（7）～（9）中： 

Aγ 、 Bγ 、 Cγ 、 Dγ  ——分别为 A、B、C、D类监测点的电压合格率； 

Aiγ 、 Biγ 、 Ciγ 、 Diγ   ——分别为 A、B、C、D类监测点中第 i个监测点的电压合格率； 

AuiT 、 BuiT 、 CuiT 、 DuiT  ——分别为 A、B、C、D类监测点中第 i个监测点的电压超上限时间累计之和； 

AdiT 、 BdiT 、 CdiT 、 DdiT  ——分别为 A、B、C、D类监测点中第 i个监测点的电压超下限时间累计之和； 

AiT 、 BiT 、 CiT 、 DiT  ——分别为 A、B、C、D类监测点中第 i个监测点电压监测的总时间； 

Tγ  ——综合电压合格率。 

注：如果没有B类监测点，则式（9）中的3变为2。 

7.2 电压波动和闪变 

7.2.1 电压波动的测量计算 

7.2.1.1 测量时间 

对电力系统公共连接点，在系统正常运行的较小方式下，测量获得至少一周（168h）的电压波动值。

对波动负荷用户在电力系统公共连接点引起的电压波动，在其处于正常、连续工作状态，并保证波动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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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的最大工作周期包含在内，测量获得至少一天（24h）的电压波动值，电压波动的观测周期宜取1小时

的整数倍。 

7.2.1.2 数据处理与分析 

7.2.1.2.1 电压波动通过电压方均根值曲线 U（t）来描述，电压变动 d和电压变动频度 r是衡量电压

波动大小和快慢的主要指标，电压变动 d的定义可按式（10）来表达。 

 
N

100%Ud
U
∆

×＝  （10） 

式中： 

U∆ ——电压方均根值曲线上相临两个极值电压之差； 

NU  ——系统标称电压。 

7.2.1.2.2 电压方均根值应采用波形两个相邻过零点间的半周期数据的有效值算法，每半个周波计算

一个方均根值。 
7.2.1.2.3 按照 3.11和 3.10的定义，计算出电压变动频度 r和电压变动 d，d取对应于 r次变动所测

量的 d的最大值作为该测量时间窗口的值，数据的时标为测量时间窗口的结束时刻。 
7.2.1.2.4 电压波动的测量时间窗口宜取 1小时的整数倍。 
7.2.1.2.5 电压波动评估结果超出限值时，应提出相应的控制措施或建议。 

7.2.2 闪变的测量计算 

7.2.2.1 测量时间 

对电力系统公共连接点，测量获得至少一周（168h）的最大长时间闪变值。对波动负荷接入电力系

统，在波动负荷处于正常、连续工作状态，并保证波动负荷的最大工作周期包含在内，测量获得至少一

天（24h）的最大长时间闪变值，以及波动负荷退出时的背景闪变值。 

7.2.2.2 数据处理与分析 

7.2.2.2.1 对电力系统公共连接点，所有闪变测量值中的最大值应不大于表 3的规定值。 

7.2.2.2.2 波动负荷用户在电力系统公共连接点单独引起的闪变值通过式（11）计算获得，最大值应

不大于按式（3）计算出的闪变限值 Ei。 

 3 33
2 1 0lt lt ltP P P= −  （11） 

式中： 

Plt2——波动负荷单独引起的长时间闪变值； 

Plt1——波动负荷投入时的长时间闪变测量值； 

Plt0——背景闪变值，是波动负荷退出时一段时期内的长时间闪变测量值。 

7.2.2.2.3 闪变评估结果超出限值时，应提出相应的控制措施或建议。 

7.3 三相电压不平衡 

7.3.1 测量时间 

对于电力系统的公共连接点，测量持续时间不少于一周（168h），每个不平衡度的测量时间窗口可

为 1min 的整数倍。对于波动负荷，在正常工作日进行 24h 以上连续测量，每个不平衡度的测量时间窗

口为 1min，可将评估对象按功率波动特征（或工作周期）分为以下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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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长期类，其重复波动周期以月计，监测时间根据需要确定； 
b) 中期类，其重复波动周期以日计，监测时间应不少于七天； 
c) 短期类，其重复波动周期以小时计，监测时间应为一至七天。 

7.3.2 数据处理与分析 

7.3.2.1 对于电力系统的公共连接点，供电电压负序不平衡度测量值的 10min 方均根值的 95%概率大

值应不大于 2%，所有测量值中的最大值应不大于 4%。 
注：为了实用方便，实测值的95%概率大值可将实测值按由大到小次序排列，舍弃前面5%的大值取剩余实测值中的

最大值。 

7.3.2.2 对于接于公共连接点的每个用户，引起的供电电压负序不平衡度测量值的 1min 方均根值的

95%概率大值应不大于 1.3%，所有测量值中的最大值应不大于 2.6%。为了实用方便，可取注入系统负序

电流测量值的 1min 方均根值的 95%概率大值和最大值，其值应不大于按 4.3.3 规定换算得到的注入系

统负序电流的允许值。 

7.3.2.3 三相电压不平衡度评估结果超出限值时，应提出相应的控制措施或建议。 

7.4 频率偏差 

7.4.1 测量电网基波频率，每次取 10s间隔内计到的整数周期与整数周期累计时间之比（和 10s 时钟

重叠的单个周期应丢弃）。测量时间不能重叠，每 10s 间隔应在 10s时钟开始时计。本标准不排斥更先

进的频率测量方法的采用。 

7.4.2 频率偏差评估结果超出限值时，应提出相应的控制措施或建议。 

7.5 谐波 

7.5.1 测量时间 

测量时间应包括谐波源负荷运行全工况生产周期，宜不低于 24小时。对于负荷变化快的谐波源（例

如：炼钢电弧炉、晶闸管变流设备供电的轧机、电力机车等），测量时间窗口应不大于 1min。 

7.5.2 数据处理与分析 

7.5.2.1 谐波测量采样窗口宽度为 10个工频周期。取 3s内 j个测量数值的方均根值作为第 h次谐波

（电压或电流）的测量结果，应按式（12）进行计算。 

 ∑
=

=
j

k
khh u

j
U

1

2
,

1
 （12） 

式中： 

j ——3s 内均匀间隔的测量次数，取 15； 

uh,k ——第 k次测量得到的第 h次谐波值； 

Uh ——3s内第 h次谐波的测量结果。 

7.5.2.2 谐波测量的数据应取有效测量时段内各相实测量值的 95%概率大值中最大的一相值，作为判

断谐波是否超过允许值的依据。 

7.5.2.3 谐波评估结果超出限值时，应提出相应的控制措施或建议。 

7.6 间谐波 

7.6.1 测量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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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时间应包括谐波源负荷运行全工况生产周期，宜不低于 24小时。 

7.6.2 数据处理与分析 

7.6.2.1 间谐波测量的频率分辨率应为 5Hz，测量采样窗口宽度应为 10个工频周期。取 3s内 j次测

量数值的方均根值作为第 ih次间谐波电压的一个测量结果，可按式（13）计算得到。 

 ∑
=

=
j

k
kihih u

j
U

1

2
,

1
 （13） 

式中： 

Uih ——3s内第 ih次间谐波的一个测量结果； 

j ——3s 内均匀间隔的测量次数，取 15； 

uih,k ——第 k次测量得到的第 ih次间谐波值。 

7.6.2.2 间谐波的测量可以在 3s测量取值结果的基础上，综合出 3min的测量值，可按式（14）计算

得到。 

 
60

2
,

(3min) (3s)1

1
60ih ih k

k
U u

=

= ∑  （14） 

式中： 

min)3(
ihU ——第 ih次间谐波的 3min的测量值； 

 uih,k ——第 k次测量得到的第 ih次间谐波值。 

7.6.2.3 以有效评估时间段内三相综合值 95%概率大值中较大的一相值为评估依据。 

7.6.2.4 间谐波评估结果超出限值时，应提出相应的控制措施或建议。 

8 预测评估 

8.1 供电电压偏差 

8.1.1 第一级评估规定 

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电力用户，可直接接入电网： 
a) 供电电压 35kV及以上、66kV 以下，容量小于（等于）2MVA的电力用户； 

b) 供电电压 380V/220V以上、20kV及以下、容量小于（等于）0.63MVA的电力用户； 

c) 无特殊供电负荷的 10kV以下供电系统等。 

8.1.2 第二级评估规定 

8.1.2.1 不满足第一级且符合下列条件的电力用户，应进行第二级评估： 

a) 供电电压 35kV，容量大于 2MVA、小于 40MVA的电力用户； 

b) 供电电压 20kV及以下，容量大于 0.63MVA、小于 6.3MVA的电力用户。 

8.1.2.2 本级评估可采用式（15）进行简化计算，电压偏差不符合要求的应进入第三级评估。 

 %100
min

max ×=
scS

Q
Uδ                                  (15) 

式中： 

δU  ——电压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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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max   ——负荷最大无功容量，单位为兆乏（Mvar）。 

8.1.3 第三级评估规定 

66kV 及以上的电力用户、不满足第二级条件及第二级评估不符合要求，应进行第三级评估。评估

结果不符合要求的应提出可行的改善措施。本级电压偏差评估宜采用专业软件进行计算。 

8.2 电压波动和闪变 

8.2.1 电压波动预测评估 

8.2.1.1 第一级评估规定 

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电力用户，可直接接入电网：  

a) 对于低压电气设备或者小型低压用户（UN≤1kV），设备每相输入电流≤16A，符合国家标准 GB 

17625.2 规定的低压电气设备在低压供电系统中产生的电压波动限值的； 

b) 对于额定电压小于等于 35kV 的用户，满足表 9所规定的限值； 

c) 对于额定电压大于 35kV小于等于 220kV的用户，满足（△S/Ssc）max＜0.2%。 

表9 第一级限值 

r 
次/min 

k=（△S/Ssc）max 

% 

r＜10 0.4 

10≤r≤200 0.2 

200＜r 0.1 

注：表中△S为波动负荷视在功率的变动；Ssc为公共连接点的短路容量。 

 

8.2.1.2 第二级评估规定 

8.2.1.2.1 对于不满足第一级评估规定的 66kV以下电力用户应进行第二级评估，评估结果不符合要求

的应进入第三级评估。本级电压波动评估可采用简化公式进行计算。 

8.2.1.2.2 当已知三相负荷的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的变化量分别为△Pi和△Qi时，可按式（16）进行计算。 

 2 100%L i L i

N

R P X Qd
U
+

= ×
△△

 （16） 

式中： 

RL——评估点（一般为 PCC）在正常较小方式下的电网阻抗的电阻分量； 

XL——评估点（一般为 PCC）在正常较小方式下的电网阻抗的电抗分量。 

8.2.1.2.3 在高压电网中，一般 XL>>RL，则按式（17）进行计算。 

 %100
min

×
∆

≈
sc

i

S
Q

d  （17） 

8.2.1.2.4 在无功功率的变化量为其主要成分时（例如大容量电动机起动），对于平衡的三相负荷可采

用式（18）进行粗略估算，对于相间单相负荷可采用式（19）进行粗略估算。大容量电动机起动也可采

用附录 F所述方法进行计算，其他波动负荷参照执行。 

 %100
min

×
∆

≈
sc

i

S
S

d  （18）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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